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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启东市开便利店“一件事”联合现场踏勘办法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决策

部署，加强现场踏勘的组织管理，规范现场踏勘的工作程序，提

升行政审批运行效率，强化廉政风险防范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许可法》等法律法规以及《关于印发江苏省推进开便利店

“一件事”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苏市监〔2021〕236 号），

《关于印发南通市推进开便利店“一件事”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》

（通行审发〔2021〕45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现场踏勘，是指法律、法规明确规定，

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进一步予以查证和审核，在规定期

限内安排现场踏勘，并将踏勘结果作为行政许可决定重要依据的

行为。第三条 以下事项的现场踏勘适用本规定。

1.食品经营许可（经营食品<依法须备案的除外>）时需办

理）；

2.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（设置店招标牌时需办理）；

3.烟草专卖零售许可（经营卷烟零售时需办理）；

4.出版物零售单位审批（经营图书、报纸、期刊、音像制品

等出版物时需办理）。

第四条 联合现场踏勘应当坚持“依法合规、程序科学、结

论客观、预防风险”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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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由具体负责食品经营许可、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

批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、出版物零售单位审批的相关部门、镇（区）

工作人员成立联合现场踏勘工作组。根据职责分工，承担各自审

批责任。

第六条 市协调办负责开便利店“一件事”的组织协调工作。

原则上，便利店如有经营食品的，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负责

联合现场踏勘；如无经营食品，有经营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，

由市行政审批局或授权镇（区）牵头负责联合现场踏勘；如无经

营食品、户外广告设施设置，有经营烟草专卖零售许可，由市烟

草专卖局负责牵头联合现场踏勘；如仅有经营出版物零售单位审

批，由市行政审批局或授权镇（区）负责现场踏勘。

第七条 各部门、镇（区）应当依法安排工作人员开展相关

踏勘工作。要采用多种培训形式增强现场踏勘人员的业务能力和

执法水平，熟悉所负责的行政审批事项现场踏勘规范，特别要掌

握相关注意事项和强制否决项等内容。现场踏勘人员到达现场

后，应主动亮明身份、说明来由，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现场

踏勘。对于需要整改的，现场踏勘单位应当场书面提出整改意见。

第八条 现场踏勘人员现场踏勘时，既要依法依规、认真细

致、实事求是，又要讲究方法、文明执法、热情服务，时刻注意

维护自身形象，展示良好工作风貌。要严格遵守廉洁纪律，严谨

借现场踏勘之机谋取私利、吃拿卡要、搞权钱交易。




